
週 年 月 日 星期

23 三 ※備課暨第一次學年會議
學年共備、討論111年度學年特色

(8:00-12:00教師共備)

教學總輔

學務處

新進教師同仁務必參與

其餘同仁踴躍參與

25 四 ※全校會議8:30 (8:00-12:00教師共備)

※課後班推動小組會議、台

灣母語日暨本土語言教育推

動小組會議、學生評量輔導

小組會議

教務處

26 五 ★資訊教育研習(線上)

教務處

請全體同仁務必參與

(12:00-16:00教師共備)

30 二 教師晨會

31 三
★反毒教育研習13:30-14:30

(視聽教室)

學務處

請全體同仁踴躍參與

3 六 ★親職講座暨家庭教育研習
輔導處

請全體同仁踴躍參與

6 二
晨會分享/閱讀推廣(教務處

1)
教務處

◎全市研習

※學務處各項會議 學務處

※性平教育委員會、學生輔

導工作委員會、家庭教育推

動小組會議、特推會、學習

扶助學習小組會議

※母語推動委員會、課後照

顧推動委員會、校外人士入

校委員會

輔導處

教務處

請委員們務必參與

13 二 教師晨會

一

7 三

新竹市香山區大庄國民小學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習行事曆

111
活   動   名   稱 備    註

※新進教師研習9:00

※交通導護人員勤務工作研

習13:00-15:00(線上)

準

備

週

24 三

111

8

二

9

三



※校務會議
教學總輔

請委員們務必參與

※第一次領域會議 教務處

20 二 晨會分享/(學務處1)

★學習扶助研習(國語-中低

年級導師場次)

輔導處

請中低年級導師務必參與

※輔導派案會議 輔導處 

27 二 教師晨會

五 28 三 海湧-減塑研習

教務處

請低年級、高年級學年及實施減塑活動

班級導師務必參與

4 二 晨會:家庭教育宣導(輔導處1) 輔導處

◎全市研習/辦理新住民研

習(研習中心一樓)
教務處

※第二次學年會議

11 二 教師晨會

12 三
◎全市研習「校園性平事件處理機

制及教育輔導內涵之案例研討」

輔導處

性平研習，請全體同仁務必參與

18 二 晨會/家庭教育(輔導處2)

◎全市研習 教務處

◎特教研習(全市特師場次) 輔導處

25 二 教師晨會

26 三 ◎輔導知能研習
輔導處

輔導研習，請全體同仁務必參與

1 二 晨會分享(總務處1)

◎全市研習 教務處

◎雙語研習(李紓婕講師)

請低年級導師及雙語教育老師務必參

與。

對生命教育、藝術雙語教育有興趣老師

踴躍參與

8 二 ◎教師晨會

※第二次領域會議 教務處

◎活化課程研習(高年級)
請高年級導師與任課教師務必參與

其餘同仁踴躍參與

15 二 ◎晨會分享(教務處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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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全市研習 教務處

消防及職業安全研習
總務處

請所有同仁務必參與

22 二 ◎教師晨會

◎全市研習 教務處

◎雙語研習(楊曉婷講師)

教務處

請三四年級導師及英語老師務必參與

其餘同仁踴躍參與

29 二 ◎晨會分享(學務處2)

30 三 ◎標準本位評量研習
教務處

歡迎同仁踴躍參與

6 二 ◎教師晨會

7 三
◎活化課程研習(三四年級

任教老師)

教務處

請三四年級導師與任課教師務必參與

其餘同仁踴躍參與

13 二 晨會:兒少保宣導(輔導處3) 輔導處

◎全市研習

◎兒福聯盟CRC講座
學務處

請全體同仁踴躍參與

20 二 ◎教師晨會

◎活化課程研習(低年級)

教務處

請低年級導師與任課教師務必參與

其餘同仁踴躍參與

※第三次學年會議 教務處

27 二 晨會分享(教務處3) 教務處

28 三
◎全市研習

※期末課程發表

教務處

請課發會委員與報告人員務必參與

3 二 教師晨會

※期末課發會/
教務處

課發會委員務必參與

※期末特推會
輔導處

特推會委員務必參與

10 二 晨會分享(學務處3)

※校務會議
教學總輔

校務會議委員務必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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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期末學務處各項會議
學務處

請委員們務必參與

17 二 教師晨會

18 三 期末收成績

  ◎全市研習 　　   ★校內研習   　　 ※校內會議、活動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教務處製表111.8

　¯教師每年依規需參加以下研習及時數規定：

　 特殊教育、輔導知能：三小時　　　　環境教育、家庭教育、性別平等教育：四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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